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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龙华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认真做好龙华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

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经普办：

单位清查作为经济普查的重要基础，是确保普查工作顺

利实施的关键环节。根据《海南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

清查办法》及省、市经普办统一部署，我区将在 8 月至 10

月开展单位清查工作，请各镇（街）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

施，确保全区单位清查工作按要求顺利开展。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做好“地毯式”实地清查

“地毯式”清查是全面摸清单位数量的关键。在实地清

查前，要切实做好清查告知、物资准备等工作。在入户清查

阶段，要严格按照《方案》要求，组织“两员”根据普查区

地图和建筑物信息，开展逐户清查。要通过询问、查看相关

证照等方式，准确界定单位类型，按照填报要求，认真填写

清查表中的各项指标。要做好查遗补漏工作，对清查底册中



存在，但未找到的单位进一步查找和核实，重点查找税务活

跃单位，确保普查地域范围内不重不漏、完整覆盖。

二、做好编码和审核

编码工作是规范界定各类普查报表实施范围的重要的

基础性工作，各镇（街）要协助区经普办做好行业代码、区

划代码、统计用临时代码等方面的编码与审核工作。普查员

对退回的数据要及时完成修改或做好备注说明后再次进行

审核上报，要有效衔接“地毯式”清查与数据审核工作，统

筹调配人员力量，确保单位清查工作如期完成。

三、做好数据检查

“地毯式”清查结束后，各镇（街）经普办要有重点地

抽取一定比例的普查小区(至少 5 个)进行质量验收。要对抽

中普查小区内所有清查单位逐户调查核对，对抽查发现单位

漏登率高于 3%，或个体经营户漏登率高于 5%的普查区或普

查小区所在村居内所有清查数据进行全面复查。区经普办将

采取实地核查、电话核查等方式对清查数据质量进行检查。

四、做好重点单位的清查工作

(一)“一套表”调查单位清查。“一套表”调查单位是

现行统计报表的填报主体，其真实性和基础信息的准确性直

接关系到统计数据质量。各镇（街）经普办要重点确保“一

套表”调查单位全面清查到位，如果存在遗漏的调查单位，

将直接以退库方式退出“一套表”调查单位库。



(二)保密单位清查。经询问识别为保密单位的，要首先

向区经普办及时反馈，经确认却属保密单位的，由区经普办

指定专人负责保密单位的清查工作，调查收集纸质清查表，

按相关保密规定将纸质清查表逐级上报。普查员不能进入涉

密场所，对此类单位不能使用电子终端设备填报清查表，不

能定位，不能将清查信息录入非涉密计算机。

(三)特殊单位清查。对于无固定经营场所、正常缴纳增

值税、且能够填报普查表的单位，允许将注册地视同其实际

经营地，进行清查和普查登记。各镇（街）要对这些单位进

行标记，并留存有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的有关证明材料和

在当地缴纳增值税的有关证明材料备查。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强化组织领导。单位清查工作涉及的环

节多，时间紧，任务重，各镇（街）要进一步增强单位清查

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组织领导，主要领导

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管，积极争取多方力量配合支持，提

前谋划，统筹安排清查各环节工作，确保全区单位清查工作

按时保质完成。

(二)周密部署，强化工作落实。各镇（街）按照全区单

位清查工作的统一要求，制定工作计划和流程，要细化工作

职责，明确责任分工，确保责任到人，定时间、定任务、定

标准。要紧盯时间节点，对清查各环节工作做出周密细致的



安排，确保单位清查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三)依法清查，确保数据质量。各镇（街）要强化依法

普查意识，严守数据质量底线。所有普查工作人员和普查对

象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时、如实地填报清查

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

造、篡改有关数据。要严格规范数据的审核流程，从数据的

采集、审核、修改、上报等各环节明确要求和标准。同时对

单位清查过程中出现的违纪违法行为，要加大查处和通报曝

光力度，坚守我区普查工作“净土”。

附件：1.海南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办法；

2.龙华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工作进

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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